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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內政部警政署提供優秀運動選手以薦任以下非警察官職缺

可僱用職務代理人之就業機會，惠請貴會速調查所屬優秀

運動選手意願案，請依說明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內政部警政署107年6月26日警署人字第1070107353號

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進用各類甄選資格條件，請詳閱「內政部警政署暨所

屬各警察機關(構)、學校現有薦任以下非警察官職缺可僱

用職務代理人情形彙整表」。

三、請依甄選資格條件，提列優秀運動選手就業意願名單，依

附表填妥「調查表」與「檢附履歷表」，並於107年7月13

日前函報本署，如無推薦人員亦請函復。

正本：各亞奧運運動單項協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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